
042023年8月17日 星期四 责编：梁美琪 美编：任东梅 校对：蔡佳

近日，广东省梅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印发《梅州市住房公积

金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方

案》，推出五大方面共 23条措施，明

确提出鼓励居民购买自住住房提取

住房公积金作首付。

8 月 10 日，安徽省阜阳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支持提

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

通知》，明确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

贷款购买自住新建商品住房的，可

申请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支付购

房首付款。

8月4日，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

理局、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

布通知，海南允许提取住房公积金

支付购买该省新建商品住房和保障

性住房首付款。

在提高住房公积金缴存人购

房能力的目标指引下，鼓励提取

公积金用于首付被写入了多地的

文件里。

“公积金的使用原则是先消费

后提取，没有这一政策的话，需要过

户后才能提取公积金，但首付款基

本在过户的时候都付清了，因此想

要把公积金用在首付上，就需要多

一个‘过桥’的步骤。”从事房地产行

业多年的姜先生对记者解释，新政

推出后用公积金交首付不需要“先

付再提”，相当于是“先取钱再买房”

和“先买房再取钱”的区别。

“当前，公积金提取用于首付确

实成为一种趋势。”易居研究院研究

总监严跃进认为，该政策进一步说

明“公积金提取-首付能力提振”之

间的联动关系，这很大程度上有助

于促进公积金资源合理利用，进而

有利于提升居民购房能力。

实际上，在本轮楼市调整周期

里，允许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

款已在多地进行了实践与扩围。据

中指监测数据，自 2022 年以来，便

有福州、中山、南京等多地陆续出台

相关政策，以公积金盘活和促进住

房交易逐渐成为共识。

中指研究院市场研究总监陈文

静认为，对于符合条件的购房职工，

允许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有

利于减轻前期资金周转压力，有助

于住房需求的释放；另一方面，对于

意愿减少贷款支出的购房者来说，

提取公积金亦提供了额外资金，增

加了可支付的首付比例。

8月16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

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优化住房公积

金提取政策进一步规范提取行为的

通知》，提高租房提取额度。职工家

庭在北京市行政区域内无自有住房

且租赁住房的，可按每人每月 2000
元限额提取住房公积金。

8 月 11 日，为进一步支持多子

女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减轻多子女

家庭在租房方面的经济负担，西宁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落实新规定，

将提高多子女家庭在租房提取金额

上的限额。

8月9日，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包括，符合

租房提取条件的住房公积金缴存

人，可授权成都公积金中心每月将

提取金额直接划转至运营企业用于

支付房租。

体现在租房方面，公积金提取

金额和频次的调整也深入到一线

城市。8 月 3 日，深圳住建局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提出阶段性提高

职工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标

准。其中一条便是，拟上调住房公

积金租房提取额度至 80%。

广东省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

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住房公积

金的这些变化在于让其成为住房领

域的普惠金融，支持降低居民租房或

买房成本，这是它最核心的要义。

“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的初衷

是解决城镇居民住房问题。”首都经

济贸易大学京津冀房地产研究院院

长、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赵秀池认为，通过提高住房公积

金租赁住房的提取额度等方式，有利

于降低缴存人租房或买房的负担，提

高租房或购房能力，提高居住水平。

“这也有力地支持了租赁市场

发展，有利于居民重购轻租观念的

改变。”赵秀池认为。

从多轮住房公积金领域的政策优

化来看，其在进一步发挥着支持刚性

和改善型住房需求作用的基础上，也

在逐渐体现政策细化的广度与深度。

根据中指监测，上半年全国有超

百省市(县)出台政策超 300 条，优化

公积金政策仍是重要手段之一。具

体实施起来包括提高公积金贷款额

度、降低公积金首付比例、“一人购房

全家帮”、支持“商转公”贷款、提高

租房提取公积金额度等政策，加大公

积金对购房者的支持力度的同时，也

提高公积金使用效率。

“因城施策”的基调上，也有城市

选择了以更大的力度和创新性的方

式。比如，青岛将存量房“带押过户”

业务拓展至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放

开了买卖双方的贷款类型限制；贵阳

新出台的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政策，则

将取消异地贷款户籍地限制。

分析看来，这些城市对公积金政策

的调整尝试具有突出的精准性、连续性

和实效性，既发挥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

支撑作用，也承接楼市宽松政策的趋

势。短期来看，各地或将继续结合自身

公积金使用的实际情况因城施策。

你怎么看？

广东6地已官宣
住房公积金可作首付款
据不完全统计，广东已有梅州、汕尾、潮州、中

山、珠海、惠州曾对外宣布“住房公积金可用作首

付款”。

梅州市 2022年10月20日，梅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公布《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作购房

首付款实施细则》，明确梅州市缴存职工及其配

偶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并与房地产

企业签订购房合同但尚未足额交付首付款的，可

提取公积金作首付款。

汕尾市 2022年9月10日，汕尾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购房节期间住房公积金

个人贷款及提取有关政策调整的通知》。2022

年9月10日至10月31日购房节期间，支持本人

及其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提取公积金用

于支付购房首付款。

潮州市 2022年6月7日，潮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

策阶段性调整的通知》。2022年6月至12月购买

一手商品住房的，本人及其直系亲属（配偶、父母、

子女）可以凭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定金支付凭证、

直系亲属关系证明、承诺书等材料到住房公积金

办事窗口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

中山市 2022年6月5日，中山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实施职工购买新建商品

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政策的通知》。

据通知显示，中山市缴存职工购买本市一手新建

商品住房，本人及配偶可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

额用于支付首付款，提取总额不超过《商品房买

卖合同》约定的首付款金额。

珠海市 2022年6月1日，珠海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发布《珠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推

出支持服务“产业第一”若干措施》。珠海市缴存

职工可提取账户余额的90%帮助其直系亲属（配

偶、父母、子女）购房支付首付款，也可按还贷提

取逐月提取公积金用于帮助其直系亲属（配偶、

父母、子女）偿还购房贷款。

惠州市 2022年5月17日，惠州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发布了《惠州公积金支付首付款详细规则》。

购房职工（含共有产权人）及配偶可先向惠州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提取公积金账户内的住房公积

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

鼓励提取公积金作首付成趋势

公积金与租房融入更加深入

知多D

多地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正发生悄然改变……

提取公积金作首付

“2022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达31935.05亿元，新增2778.18亿元，
较上年增长9.53%。”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此前联合
发布的《全国住房公积金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如上数据。

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面的进一步扩大，也让其成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
要手段之一。从鼓励提取公积金作首付，到提升公积金贷款额度，以及提高租
房提取公积金额度……当下，多地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正发生悄然改变。

“因城施策”下的公积金政策更为细化

来源：中国新闻网、中新经纬APP、梅州市人民政府官网、潮州市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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